
第一課：課程概覽 

 

一、 傳統系統神學的架構 

1. 啟示論：說話的神 

創造、啟示的話語——無誤的啟示；神自己的呼出。 

神的啟示、話語是神學的基礎。 

2. 神論 

神是誰：神的屬性、三位一體的神、創造者。 

神的存在（護教學的角度）：本體論（安瑟倫）、因果論（阿奎納）。 

3. 人論 

人是受造的，擁有神的形像樣式；代表神。 

人的構成的三種不同看法：三元論：靈魂體；二元論：身體靈魂；整全觀：一個整全的人。  

4. 罪論 

罪的定義；原罪與傳承（奧古斯丁與伯拉糾）。 

5. 基督論 

誰是基督；基督的位格：神人二性；基督的工作。 

6. 救恩論 

預定；歸正與悔改；信心（因信稱義）；成聖；得榮耀。 

7. 聖靈論 

聖靈是誰：聖靈的位格和聖靈的工作。 

聖靈的工作：恩賜；聖靈的充滿與聖靈的洗。 

8. 教會論 

教會是什麼？教會的本質；教會與天國的關係； 

教會中的聖禮：洗禮、聖餐；教會中的紀律與懲戒； 

教會治理（中央制/主教制、民主制/會眾制、長老制）。 

9. 末世論 

個人的末世：死亡；天堂與地獄；白色大寶座前的審判；居間狀態。 

普世的末世：基督再來；千禧年；教會被提。 

 

二、 對教會的不同看法 

思考：你怎麼看待教會呢？教會是什麼呢？ 

1. 梵高對教會的看法：無人問津 

梵高的畫作：Vincent van Gogh, The Church in Auvers-sur-Oise（《奧維爾的教堂》，現藏於奧賽

美術館） 

2. Philip Schaff 對美國教會的看法 

美國式的基督教像彼得多於像約翰，像忙碌的馬大多於像坐在耶穌腳前沉靜思考的馬利亞。美國

式的基督教發展寬度多於深度。很多時候，它被機械性和功能性的精神所經營，就像一門世俗的生意。

它缺乏熱忱、誠心，缺乏真正的奧秘和對歷史與教會的欣賞。在深刻和屬靈的神學中，它只想停留在

膚淺的層次；在正統的面具之下，經常不自覺地隱藏著，走向抽象的知性主義和膚淺的理性主義的傾



向。這傾向特別鮮明在教會的教義、聖禮，以及在貧乏的敬拜中，其中只剩下宣講、自由的禱告和歌

詞。（Philip Schaff） 

3. “只要耶穌，不要教會”的看法 

4. 初代教會：教會是信徒之母 

 

三、 今日教會所面對的挑戰 

1. 教會的麥當勞化（McDonaldization） 

麥當勞化：由喬治·裡茲（George Ritzer）在《社會的麥當勞化》（The McDonaldization of Society）

一書中提出。 

麥當勞化的特質：效率；可計算性；可預測性；透過非人工的技術控制。麥當勞化在當今巨型教

會中的巨大挑戰。 

2. 信徒與教會的連結鬆散 

關係鬆散；受消費主義的影響：只尋求滿足自己需要的教會，與教會間沒有關係，缺乏委身。  

3. 對洗禮的忽略 

影響信徒與教會的關係；洗禮並非加入一個受束縛的組織；洗禮是公開的宣告。 

4. 通過福音機構工作 

教會無法完成自己的服侍，而被機構取代了其部分工作。 

5. 傳統福音派教會觀中的失衡 

傳統福音派教會強調教會的功能而非本質；功能性的教會觀強調活動，而沒有深刻地思考關於教

會是什麼的神學。 

6. 柏拉圖式的教會 

只強調理想的教會，而不強調現今爭戰的教會；強調已然的教會，而忽略了未然的事情。榮耀的

教會與爭戰的教會亦然。 

  



第二課：什麼是教會？（一） 

 

一、 探討教會論的三個主要基礎概念及其關係 

神優先地給我們一位有位格（Person）的基督，再給我們宣講（Proclamation），然後再給我們群

體（People）。 

1. 位格/一個人（Person） 

神先給我們一位有位格，道成肉身，具有完全神性與完全人性，並為我們的罪死在十字架上的耶

穌基督。教會的存在是為了回應這位耶穌基督，耶穌基督的道成肉身與同在也要求我們回應祂。  

我們信仰的對象、基礎是耶穌基督，救恩的基礎也是耶穌基督，而非某一信經、教條。 

2. 宣講/宣揚（Proclamation） 

 宣揚所圍繞的，宣講的核心，宣揚之信息的主要內容都是這位主耶穌基督——也就是我們所傳的。

福音的核心也正是耶穌基督；福音本身不是在講一些救贖計劃，而是在講這位為我們道成肉身，死在

十字架上的耶穌基督。當這樣的宣揚發出的時候，就要求我們回應。 

3. 群體/一群人（People） 

 當神的話語宣講/宣揚出去時，就呼召/召聚一群人在神話語的宣講下成為教會。這個群體因回應

神話語的宣揚，在回應中就成為了教會的成員。 

 

二、 教會的性質：什麼是教會？ 

教會的定義：教會是一切所有真正相信耶穌之人的群體。歷世歷代真正信仰神的群體，所有回應、

相信主耶穌的人，所有的真信徒都是教會的成員。 

1. 弗 5:25 

教會是基督耶穌捨己的對象；耶穌的捨己是為歷世歷代的罪人，所有回應主耶穌基督的捨己的人

（真信徒）便是教會的成員。基督愛教會，教會是基督愛的對象，教會是基督親自捨己拯救的那一群

人。 

2. 弗 1:22-23 

耶穌基督是教會的頭，教會是基督的身體。基督耶穌是教會的頭，是充滿教會的，所以在討論教

會論的時候，也是在討論基督論。 

3. 太 16:18 

基督耶穌要親自建造他的教會。基督耶穌通過召聚信徒來建造他的教會；建造教會和教會成長的

工作是耶穌基督親自的工作（徒 2:47）。 

*羅馬天主教與新教對太 16:18 的不同解釋： 

天主教：教會是建立在使徒彼得的基礎上； 

新教：“彼得”和“磐石”二詞在原文上雖是同源詞，但卻以不同的性別出現，所以在此並非

指同一個概念，即磐石不是彼得。磐石一詞以陰性出現，指向前文彼得所告白的那句話：“你是基督，

是永生神的兒子”。所以，教會是建立在主耶穌基督的身上。 

4. 徒 7:38；來 2:12 

舊約的“會中”（qahal）召聚的成員就是新約中的“教會”（ekklesia）的成員。 

5. 來 12:1 

過去的教會的成員在幫助我們，鼓勵我們。如此來看，舊約的教會的成員也在教會其中。 

  



第三課：什麼是教會？（二） 

 

引言：每間教會都有不同的形態、特色、風格，敬拜的方式、教堂的面積、歷史、語言、地點、財力、

氛圍、影響力都不一樣。但每一間教會都應對上帝託付給教會的福音使命有負擔。 

 

教會的定義：教會是一切所有真正相信耶穌之人的群體。教會是人，而非建築。 

 

教會是一群追尋神的人，他不斷前進著——奔向地級，懇求世人與神和好；一一奔向時間之中，迎見

他那使萬物合一的主。——紐畢真（Lesslie Newbigin） 

 

一、 可見/有形與不可見/無形的教會 

A.  可見/有形的教會：眼睛可以看見，我們可以經歷到的教會。 

 林前 1:2 在各處求告我主耶穌基督之名的人 

 帖前 1:1 給帖撒羅尼迦……的教會 

 有形教會，不但擁有真正信主的人，也擁有不是真正信主的人。所以，地上的遊行教會同時擁有

信徒與非信徒。 

 徒 20:29-30  在教會中有不信的人引誘人 

 太 7:15-16   要防備假先知 

B.  不可見/無形的教會：人眼不可見，只有神知道的教會（只有神知道誰是真正屬 他的人）。 

提後 2:19 主認識誰是他的人：只有神知道誰是真正信他的人，我們無法通過外表來觀察。 

來 12:23 只有被神知道的人被稱為無形教會。 

C.  對可見/有形與不可見/無形的教會的應用 

1. 不懷疑其他信徒的救恩：在神面前，把判斷權交給神，不要隨便懷疑一個人是否得救； 

2. 包容所有可以進入教會的人：以開放的心態，不排斥任何人進入教會，除非有明顯的罪出來； 

3. 不容許公開不信的人在教會中作教會成員。 

 

二、 教會同時是地方的，也是普世的 

教會不但是地方的，在某一個具體的地點，也是普世的，整個世界上所有屬 神的人也是教會。 

不同層級（面向）的 Ekklesia（教會）： 

1. 在家裡面的教會（在家裡面聚會的教會） 

羅 16:5；林前 16:19 

2. 在城市裡有教會  林前 1:2 

3. 在一個地區有教會 徒 9:31 

4. 普世的教會  弗 5:25 林前 12:28 

 

三、 其他對教會的理解 

1. 凱旋/得勝與爭戰 

教會同時是凱旋的，也是爭戰的。凱旋/得勝的教會：將來的教會 

爭戰的教會：現今在地上的教會，不斷面對魔鬼的勢力 

2. 召聚與分散/聚集與差派：教會是一群神召聚的信徒，召聚後分散傳福音。 



3. 組織與有機體：教會既是有組織，有秩序的，需要管理、治理，也是一個生命的群體。 

  



第四課：聖經中的教會隱喻 

 

一、 聖經中的教會隱喻 

1. 家庭：天父是我們的父親，我們是天父的兒女，我們也彼此在主內為弟兄姐妹。提前 5:1-2；弗

3:14；林後 6:18；約一 3:14-18 

2. 基督的新婦   弗 5:32；林後 11:2 

3. 葡萄樹與枝子的關係  約 15:5 

4. 橄欖樹   羅 11:17-24 

5. 神耕種的田地（建造的房屋） 林前 3:6-9 

6. 收割  太 13:1-30；約 4:35 

7. 靈宮  彼 2:4-8（聖潔的祭司） 

8. 神的家（被建造的）  來 3:6, 3 

9. 真理的柱石和根基    提前 3:15 

10. 耶穌基督的身體      林前 12:12-27 

耶穌基督是頭，我們是肢體。 

弗 1:22-23；4:15-16；西 2:19 

 

二、 教會隱喻的幫助、重點與補充 

1. 教會隱喻對我們的幫助及其重點 

每一個隱喻都有其重點與側重點，都幫助我們更完整地認識教會的豐盛，認識教會的本質。我們

不應當排除任何一個對教會的隱喻性表達，不應當只注重我們熟悉的，而忽略我們不熟悉的。  

家庭：加深我們彼此相愛共融的關係； 

基督的新婦：追求過聖潔的生活； 

葡萄樹與枝子的關係：必須要與基督聯合，住在他裡面； 

靈宮：更多直覺到神在我們當中的同在； 

祭司：很願意、喜悅地來讚美他； 

耶穌基督的身體：彼此相連，彼此有相互的關係。 

 

2. 教會新隱喻：戰地醫院 

這個世界充滿了衝突，充滿了病痛，很多人需要得醫治。教會如同在前線的醫院，有能力醫治有

需要的人。教會本身是在前線，不是在後方，它接近那些有需要的人。當我們說教會是戰地醫院的時

候，教會是在前線服事那些受傷的人，病痛的人。 

 

 

 

  



第五課：神的國與教會 

 

一、 神的國與教會 

1. 教會本身不是神的國 

一個人重生得救會進入神的國，也會進入教會，但教會本身不是神的國。 

徒 8:12；19:8；29:25：使徒們傳講的是神國的福音、神國的道，而非教會的福音、教會的道。 

2. 神的國創造了教會 

當信的人進入神的國度，他同時也加入了教會，成為教會的成員。當一個人信了耶穌，他便進了

神的國；同時，他也加入了在地上人的團契。 

3. 教會是神國度的見證（教會見證神的國度） 

太 24:14 

4. 教會是神國的工具 

神的靈彰顯天國的大能，神的靈也透過門徒們宣揚天國的福音、醫病趕鬼，如同基督在世上時的

服事。太 10:8；路 10:17。 

5. 教會是神國的管理者  太 16:19 

 

神的國度基本上是神強有力的統治或王權，神的國度也意味著經驗神治理的範圍。神的國和神國

的子民不同。神國子民是神治理下的子民，是進入神的治理，在神的治理下生活，並受神的治理所管

轄的百姓。教會是神國度的會眾，但絕對不是神國本身。耶穌的門徒屬 神的國度，正如神的國度屬

 他們一樣，但他們不是神的國度。神的國度是神的統治，而教會是人的團體。      ——賴特 

 

二、 已然未然的神國 

神國度透過教會來彰顯上帝國，神的國度正在來臨當中，透過教會本身，讓我們經歷到神國度的

能力。同時，神的國在來臨後會有更明顯、完全地彰顯。 

1. 神國度的現今面向   太 12:28；羅 14:17 

2. 尚未完全實現的部分 太 25:34；林前 6:9-10 

 

三、 對神的國八種不同的看法 

1. 未來的盼望 

2. 內在的屬靈經驗 

3. 屬天的神秘共融 

4. 制度的教會 

5. 顛覆的國度 

6. 政治性的狀態（政教合一） 

7. 轉變的國度 

8. 地上的烏托邦 

 

四、 關於神的國的六個張力 

1. 現在與未來 可 1:15；太 6:10 



2. 個人與群體 太 13:44；路 12:32；約 3:3； 

路 13:29 

3. 屬靈與屬世 林前 15:50；約 18:36； 

路 4:18-21；啟 5:10 

4. 緩和持續性的增長與高潮 可 4:26-28； 

太 25:1-6 

5. 神聖的行動與人的行動  詩 99:1-2；太 6:33；西 4:11；路 19:11-27 

6. 教會與神國：相關與區別  太 16:19；7:21 

 

 

 

 

  



第六課：教會的記號 

 

引言：信經中告白的教會記號是“獨一的聖、大公及使徒教會”，即獨一、聖潔、大公、使徒性。  

 

一、 教會是獨一的 

獨一：合一、完整、單一的教會，而不是分裂的。 

1. 帝國式、宗派式的理解：只有一個真教會，其他的都是假教會； 

2. 柏拉圖式的理解：雖然歷史中的教會是分裂的，但理想的教會是合一的； 

3. 終末論式的理解：在地上的教會是不合的，末日的時候教會會合一； 

4. 生物式的理解：把教會的不同發展理解為樹枝，往不同的方向發展，但在核心上是合一的；  

5. 神學性的理解：我們都相信耶穌基督是我們的救贖者，相信主耶穌基督救贖的作為。在這個基礎

的核心信息上是合一的，但同時在應用上有不同的解釋，不同的使用。 

 

二、 教會是聖潔的 

1. 流派式的理解：教會裡不能包括不聖潔的成員，教會中只有聖潔的成員。如多那徒之爭；重洗派。 

2. 教會本身是聖潔的，但其成員是不聖潔的； 

3. 終末式的理解：教會中的成員現今是有罪的，但在將來是會被潔淨的。 

4. 教會是被分別為聖，奉獻給神的：為了神，被分別為聖，奉獻給神。 

 

三、 教會是大公的（普世的） 

1. 在地理上，包括整個世界； 

2. 從人類學的角度，包括所有相信的人； 

3. 從時間的角度，涵蓋曆世歷代的信徒，一直到世界的末了。 

注意：“大公”所對應的英文是“catholic”，但這個詞也是羅馬天主教會自我稱呼的詞。當這

個詞以首字母大寫的形式（Catholic）出現時，一般是指羅馬天主教會；當它以小寫字母的形式（catholic）

出現時，一般是指大公、普世教會。 

 

四、 教會是使徒性的 

1. 是使徒所開創的； 

2. 尊重、相信使徒所教導的； 

3. 繼續承襲使徒們的服事。 

 

五、 新教對教會記號的理解 

A.  宗教改革時期的理解 

1. 聖道的宣講； 

2. 聖禮的實施； 

3. 懲戒的執行。 

B.  浸信會傳統對教會記號的理解 

1. 真門徒的團契； 

2. 信徒皆祭司； 



3. 神話語之下的群眾； 

4. 參與基督設立的聖禮； 

5. 屬靈的民主性； 

6. 教會是自由的教會。 

 

 

 

 

  



第七課：教會的禮儀（一）：聖禮 

 

引言：教會有不同的形式 

1. 高派教會：非常強調歷史、傳統和禮儀的教會。在其教導中，聖餐是教會的核心；在治理架構上，

他們采主教制；強調透過參與聖禮成為教會的成員；接受嬰兒洗禮。 

2. 低派教會：質疑歷史、傳統；強調神話語的首要性，強調講道重於聖餐與其他禮儀；在治理模式

上，大多采會眾制；強調個人對基督救贖的相信，成為教會的成員；一般否定嬰兒洗禮，而是成

人洗禮。 

 

一、 聖禮的區分 

A. 聖禮的種類：洗禮與聖餐 

B. 不同傳統中用詞的分辨 

1. 浸信會：在浸信會的傳統中，一般不使用“聖禮”一詞，而僅稱之為“禮儀”（ordinance）。

他們認為聖餐與洗禮是耶穌基督設立的禮儀。 

2. 其他新教教會：在其他新教教會中，一般都稱聖餐與洗禮為聖禮。 

3. 東正教：奧跡、奧秘（Mystery），即過去隱藏的，在基督耶穌裡被呈現出來，被明白、瞭解。 

在崇拜中，把我們信仰的奧秘宣揚出去，即耶穌基督為我們死在十字架上，並為我們復活、再來。 

4. 羅馬天主教會：稱之為聖禮（Sacrament）特土良、耶柔米最早使用聖禮一詞。該詞是從羅馬

軍隊中借用而來的。本來，該詞是指軍人保衛國家的誓言、承諾。 

 

二、 聖禮的定義 

A.  奧古斯丁的定義 

聖禮是不可見恩典的可見記號。 

聖禮透過外在可見的記號來傳達內在不可見的屬靈的恩典。 

1. 內在不可見的屬靈恩典：當我們領受聖禮的時候，我們是與神有份，參與到神的好處裡。 

2. 外在可見的記號 

a. 物質的部分：水、餅、杯 

b. 形式的部分：禮儀的行動、禮儀中的話語 

 

B.  西敏小要理問答的定義 

聖禮是基督所設立的神聖的蒙恩之道，這有形的記號代表基督和新約的恩惠，並向信徒印證、施

與。 

聖禮可以是可見的道，體現恩典，見證神在耶穌基督裡的愛見證。在教會中，我們不僅聽見神的

話語，也看見神的話語，這可看到的神的話語，是神恩典的體現，是神恩典是實化。聖禮的目的是為

見證神在耶穌基督裡的愛。 

 

三、 聖禮的數量 

1. 奧古斯丁：304 個聖禮 

2. 歷史上：2-12 個不等 

3. 馬丁路德/信義宗：2 個或 3 個（洗禮、聖餐及補贖禮） 



4. 加爾文/改革宗：2 個（洗禮與聖餐） 

5. 安立甘（聖公會）/羅馬教會/東正教：7 個 

 

四、 現代聖禮神學的寬廣化理解 

1. 創造是神的聖禮：在物質世界中可以成為神神聖媒介的所有物質都可以是聖禮。我們在其中可以

遇見神、接觸神。所以，在此基礎上，整個創造就是聖禮。詩 19；羅 1:19-20 

2. 耶穌基督是原始的聖禮：透過耶穌基督，我們可以認識神。耶穌基督把神帶到人間，也把人帶到

神的面前。 

3. 教會是神國的聖禮：透過教會可以讓人進入神國；每個基督徒也是活的、愛的聖禮，讓人認識神。 

 

五、 對聖禮兩種不同的強調/傾向 

A.  客觀的面向 

解釋：上帝的恩典在聖禮中的客觀現實。 

專有名詞：因功生效，即聖禮本身有果效。 

B. 代表人物： 

伊格納丟（安提阿的主角）：主餐是生命不朽的藥；奧古斯丁：聖禮的功效不在於施行者生命聖

潔與否，而是聖禮實施後，在客觀上而言，其本身就是有功效的。 

C. 主觀的面向：人的信心回應，需要以信心來領受洗禮、餅、杯。 

當我們太過分地強調客觀的面向時，就會擠壓到信心回應的空間，也會影響到聖靈的自由。但同

時，如果我們太過分強調主觀的面向而忽略客觀的面向時，就會壓縮到神無條件的客觀的恩典。因此，

在理解聖禮的時候，我們必須平衡地對待這兩個面向。 

 

 

 

 

  



第八課：教會的禮儀（二）：洗禮（一） 

 

一、 教會歷史中對洗禮的不同看法 

A.  起源：源自猶太人全身浸泡的潔淨禮 

不同點：洗禮是一次的。 

B.  早期教會的發展 

1. 初代教會 

看重洗禮，且認為洗禮的方式是浸泡的。 

2. 第三、四世紀：開始出現關於洗禮的神學。 

3. 第五世紀 

拉長對受洗者預備的時間，並在這段期間內對受洗者進行教導、禱告、趕鬼。同時，成人洗禮減

少，嬰兒洗禮增加；在神學上相信洗禮有赦罪的恩典。 

C.  中世紀的發展 

1. 奧古斯丁：認為洗禮和救恩有密切的關係，得救和洗禮是緊緊相連的。 

2. 第六、七世紀 

許多異教徒經洗禮進入教會；在儀式上，開始強調奉父、子、靈三一之名作三次浸泡的動作，也

以此作為對基督三天三夜在墳墓中的認同。 

3. 第十二世紀 

開始聖禮神學的發展，並達成熟，認為有 7 個聖禮。此時期的重要人物為阿奎納；因受亞裡士多

德的影響，這個時期重視形式與物質的區別。 

D.  宗教改革時期的發展 

1. 路德與路德宗 

洗禮是恩典的媒介，透過這個媒介，神在我們身上創造信心，同時洗淨我們的罪。 

信心是神的工作，神創造信心，尤其在嬰兒洗的部分，路德認為，雖然嬰兒看似無法表達信心，

但上帝創造、賜予信心。 

2. 慈運理 

不認同洗禮可以傳達恩典的媒介，這影響了浸信會不相信在洗禮傳達上帝的恩典。 

3. 重洗派 

不接受嬰兒洗，認為洗禮以當事人表達足夠的信心為前提。因成人有能力表達足夠的信心，所以

重洗派只強調，也只承認成人洗禮。 

4. 加爾文 

透過洗禮，我們與耶穌基督聯合。在這個聯合中，基督耶穌一切的好處都會臨到受洗者。 

5. 宗教改革時期的相同點 

均認為洗禮是入門禮，進入有形的教會。 

 

二、 洗禮的授權 

1. 來自耶穌親自的命令 太 28:19-20 

2. 耶穌與罪人的認同   可 1:9-11 

耶穌受洗洗，為要行諸般的義，與墮落的人類認同，與罪人站在一起。 



且洗禮也是耶穌與門徒間關係的表達：透過洗禮，信徒參與在耶穌基督的生命、死亡、復活中，

表明與舊生活有別的新開始，進入在耶穌基督裡的新生活。 可 10:38 

 

三、 洗禮的意義 

1. 與基督同死同復活  羅 6:3-10 

下到水裡：與基督的死與受難認同，罪的捆綁、勢力已經被破壞，不再被罪管轄；從水裡上來：

參與到來自耶穌基督復活的新生命。 

2. 洗淨我們的罪  林前 6:11 

被罪污染的生命得到潔淨，如同水可以潔淨我們身體的污穢、肮髒。當我們真正悔改的時候，神

的赦免會洗淨我們一切的過犯。 

3. 被聖靈重生  約 3:5；徒 2:38 

從神得到新的生命 

4. 與基督耶穌聯合  

藉著耶穌基督，也與其他聖徒聯合  加 3:28 

5. 神國度來臨的記號  羅 8:23 

透過洗禮，從洗禮開始，我們領受聖靈初結的果子，邁向、等候神國完全的降臨。 

  



第九課：教會的禮儀（三）：洗禮（二） 

 

四、 洗禮的模式（形式） 

浸/泡的模式在形式上比較符合聖經所記載的模式（可 1:5、10；約 3:23；徒 8:36、38）；在詞語

的表達上，也更貼近原意（baptize）；在形式與意義傳遞的層面上，也可以更好的表達與基督同死、

同埋葬、同復活的意義（羅 6:3-4；西 2:12），表達被潔淨、重生的意義（多 3:5；徒 22:16）。 

浸信會比較強調浸/泡的模式，而其他宗派多以點水、倒水的模式，如長老會、衛理公會、聖公

會（即安立甘教會）。 

 

五、 洗禮的影響：上帝的祝福 

透過洗禮，將上帝的祝福臨到人（受洗者）。也透過聖靈，把上帝各樣的祝福臨到人。 

上帝透過洗禮賜給洗禮者的祝福：神的祝福；神的喜悅；得到與基督同死同埋葬同復活的保證；

信心上的鼓勵，以至更緊緊地跟隨主耶穌。 

 

六、 洗禮的必要性 

洗禮既是耶穌的命令（太 28:19），也是使徒的要求（徒 2:38）。所以，洗禮是每位相信神的人

要做的事，是必要的。但洗禮不是得救的原因、條件，不是得救所必須的。不是因為受洗，所以得救

（加 5:1-12）。 

可 16:16 的解讀：這節經文不是在說受洗就得救，而是在描述一般的情況：一個人得救，信了主，

同時也受洗；而不是說受洗成為得救的要求、條件、資格。沒有受洗卻得救的例子：十字架上的一個

強盜，路 23:43 

 

七、 關於嬰兒洗 

1. 洗禮的年紀 

這不是一個固定的指標。但等到一個人（孩子）可以相信，公開表達他的信仰，真正呈現對屬靈

生命的尋求，同時作出可信的信心表達的時候比較合宜。 

2. 傳統宗派對嬰兒洗的看法 

路德：上帝所賜的隱藏的信心，信心的潛力。 

改革宗：根據父母親的信心；根據舊約神與人立約（盟約）的背景，認為孩子也在約當中。  

  



第十課：教會的禮儀（四）：聖餐（一） 

 

一、 聖餐的背景與根據 

A.  在神的面前吃喝 

1. 在伊甸園中的吃喝 

2. 頒佈十誡後的吃喝  出 24:9-11 

3. 在神的面前的吃喝  申 14:23，26 

4. 羔羊筵席上的吃喝  啟 19:9 

B.  逾越節的傳統  出 23:14-15 

1. 過去：紀念神在以色列人身上的拯救 

2. 場所：家庭式的紀念 

3. 未來：對彌賽亞的盼望 

C.  早期教會的愛宴 

1. 擘餅的聚會  徒 2:42  

2. 各人帶食物來一起分享  林前 11:17-22 

D.  新約聖經的教導 

是基督耶穌所設立的  林前 11:25；路 22:20 

E.  聖餐與逾越節的關係 

 逾越節 聖餐 

往上看 

對門坎和門楣上的

血的信心 

（出 12:7） 

對基督的寶血的信

心 

（約 6:53-57） 

往後看 
紀念先祖出埃及 

（出 12:31-42） 

從罪中被拯救 

（林前 11:23-25） 

往前看 
等候彌賽亞的來臨 

（結 45:21） 

盼望基督的再來 

（林前 11:26） 

往外看 整個家庭的參與 

團契合一的關係 

（林前 11:17-22；

10:16-17） 

往內看 家庭的除酵 
自我省察 

林前 11:27-32 

 

二、 聖餐的意義 

1.  表明基督的死 

我們的動作呈現基督為我們死在十字架上：餅被壓碎、擘開：基督的身體被擘開、壓傷；酒/葡

萄汁被倒出來：耶穌的寶血為我們流出；整個主餐：是對基督的死的宣揚。林前 11:26 

2.  有份於基督的死，領受益處 太 26:26 

拿著吃：表明我們領受基督為我們死的各種益處和祝福。 

3.  領受屬靈的餵養  約 6:53-57 

4. 合一的記號：與弟兄姐妹的合一  林前 10:17 



5. 證明基督對罪人的愛 

6. 有份於將來的祝福和宴席 

7. 證明我們對基督的信心、倚靠  林前 11:26 

 

 

 

 

 

 

 

 

 

  



第十一課：教會的禮儀（五）：聖餐（二） 

 

三、 教會歷史中對聖餐的不同看法 

A.  變質說（羅馬天主教） 

1.  解釋 

餅和杯被神職人員祝福後就變成了耶穌基督真正的身體和真正的血。這個觀點為要表達的是，耶

穌基督在十字架上為罪人的死是真實的死、真正的犧牲。每一次的聖餐（彌撒）都是獻祭；信徒透過

在聖餐中的參與，我們領受神的恩典。 

過去只容許信徒只吃餅，而不領受杯（為防止信徒不慎將杯打翻）。但在梵蒂岡第二次大公會議

後，在條款上許可信徒可以領杯，但在實際的操作上，並不常見。 

2.  評估與回應 

羅馬天主教會的聖餐觀建立在對“這是我的身體”，“這是我的血”的字面解釋上。但在聖經中，

耶穌常常用一些象徵的方式說話，如我是葡萄樹（約 15），我是門（約 10）。所以，當耶穌說，我

是餅（餅是我的身體）的時候，也應該用象徵的方式來理解。 

對於羅馬天主教會將聖餐（彌撒）視為獻祭，聖經說，他的救贖是一次且完整的犧牲（來 9:25-28）。

所以，不需要再一次將基督獻上，在十字架上為我們犧牲。 

對於羅馬教會只讓信徒領受餅，而不領杯的作法，基督命令是吩咐我們所有人都拿餅吃，拿杯喝。

所以，這樣的作法是不符合聖經教導的（林 11:25）。 

 

B.  合質說（路德及路德宗） 

1.  解釋 

路德非常強調基督耶穌身體的真實臨在（同在），但他反對羅馬天主教會那種吃喝基督耶穌真正

的身體和真正的血的看法。因此，路德認為，基督耶穌的身體和血真實臨在於餅跟杯當中。在實質上，

餅跟杯沒有變成耶穌基督的身體和血，但基督的身體和血確實臨在，信徒也確實藉著餅和杯領受到了

耶穌的身體和寶血（林前 10:16）。 

對於路德宗而言，聖餐是神施恩的管道，恩典的媒介。透過聖餐，神的恩典臨及所有相信的人。

在聖餐中，所有的信徒都可以領受餅和杯。 

2.  評估與回應 

路德宗的聖餐觀雖然和羅馬天主教會的聖餐管不同，但也很類似。他們的看法都是建立在對“這

是我的身體”、“這是我的血”這些經文的字面解釋上。如同前面對羅馬天主教會的看法回應，這些

經文都可以從象徵的角度來理解，而非字面的意思。並且，耶穌基督的身體已經升天了，怎麼又會有

在地上（在聖餐時刻）的身體呢？ 

 

C.  屬靈同在說/象徵說（加爾文、改革宗） 

1.  解釋 

餅跟杯代表、象徵主耶穌基督的身體和血，表達了主耶穌基督的同在，但這個同在不是以身體同

在的方式，餅跟杯也沒有變成耶穌基督真正的身體和血，而是以屬靈同在的方式（林前 6:19）。當信

徒領受餅和杯的時候，他們也經歷到上帝恩典的更新。在聖餐中，所有的信徒都可以領受餅和杯。  

2.  評估與回應 



耶穌基督本身是無所不在的，他承諾不會離開我們（來 13:5）。所以，在聖餐中，基督確實是與

我們同在的，而非僅僅只是一個象徵而已。 

 

 

 

 

 

 

 

 

 

  



第十二課：教會的禮儀（六）：聖餐（三） 

 

四、 聖餐的實踐 

A.  領餐的資格：誰可以領受聖餐？ 

1. 一般且歷史性看法：受洗的基督徒 

2. 不僅受洗，也要按理領受  林前 11:27  

3. 有待商榷的看法：與耶穌基督身體有份的人 

這種看法認為相信的人便可以領受聖餐，他不一定是一個受洗的人，但也要鼓勵他們快快受洗（林

前 12:13）。對於這種看法也有一個問題：若一直讓還沒受洗但已經信主的人領餐，是否意味著受洗

對於領聖餐是不重要的？甚至會取消這個前提？ 

 

* 關於林前 11:27-29 中按理吃喝、自我省察和分辨主的身體的關係： 

 我們透過分辨主的身體，即自己是否是主耶穌身體的一份子，是否與其他會友、信徒在一個正確

的關係裡來自我省察，以此按理吃喝。和其他信徒沒有一個合宜的關係，便不是按理吃喝。若是和信

徒沒有和好的關係，需要重建關係。 

 

B.  主領的資格：誰可以主領聖餐？ 

1. 一般看法：被按立且符合資格的牧師、傳道 

雖然聖經沒有明文規定聖餐一定要由被按立的聖職人員主領，但若有被按立的人員在場，應該優

先考慮由他們主領、引導。 

2. 特殊情況的思考：性別的考量；偏遠、宣教 

的教會的具體處境考量 

3. 傳道人是否要對參與者進行審核、把關？ 

根據聖經的看法，不是牧師審核把關，而是個人在神面前省察（林前 11:28）。 

 

C.  聖餐的頻率：多久舉行一次聖餐？ 

在聖經中，也沒有明顯的關於聖餐頻率、次數的教導。保羅在林前 11:26 只提到“每逢吃，每逢

喝的時候”。 

教會歷史上，在宗教改革之前，教會是每週，甚至每天都會舉行聖餐（彌撒）的。在宗教改革時

期的大部分教會也是每週舉行聖餐；弟兄會也是如此。在浸信會的教會是每月的第一周舉行聖餐。  

 

  



第十三課：教會的懲戒（一） 

 

引言：在華人教會中，對教會懲戒的看法是比較負面且陌生的。但教會懲戒的的確確是神給教會的權

柄，所以我們要從聖經來學習教會的懲戒。 

 

一、 釋放的權柄：宣揚天國福音（太 16:19） 

1. 經文背景：在外邦多神的地方（該撒利亞腓利比）告白（confess）耶穌基督是神的兒子。 

*太 16:17 中翻譯為“指示”的詞語原文是“啟示”，即“乃是我在天上的父啟示你的”。 

2. 羅馬天主教與新教對太 16:18 的不同解釋 

天主教：教會是建立在使徒彼得的基礎上； 

新教：“彼得”和“磐石”二詞在原文上雖是同源詞，但卻以不同的性別出現，所以在此並非指

同一個概念，即磐石不是彼得。磐石一詞以陰性出現，指向前文彼得所告白的那句話：“你是基督，

是永生神的兒子”。所以，教會是建立在主耶穌基督的身上，不是建立在彼得身上。 

3. 太 16:19 中的“天國的鑰匙” 

天國的鑰匙指向開門與關門的權柄（路 11:52；啟 1:18），即宣揚基督福音的權柄，如同開啟或

關閉天國的大門。將門打開，就像容許人進入神的國。 

鑰匙一詞在原文中原是複數，也就是說不只一把鑰匙。開門/釋放的權柄：宣揚福音（徒 2:14-42）；

關門/捆綁的權柄：信徒懲戒（太 18:17-18）。 

 

二、 捆綁的權柄：教會懲戒（太 18:17-18） 

A.  捆綁與釋放的詞意 

1. 按經文出處的脈絡 

捆綁：不容許；定罪； 

釋放：容許；赦免。 

2. 其他處經文的補充 

a. 捆綁：（婚姻的）約束（林前 7:39；羅 7:2）；心甚迫切、掛心（徒 20:22）。 

b. 釋放：廢掉、鬆綁（太 5:19）；脫離（啟 1:5）；解開（路 13:16）。 

B.  捆綁：教會有權柄作譴責、懲戒的工作。 

 

三、 對權柄的理解 

1. 擁有權柄的對象：經文中的“凡”（太 16:19；18:18） 

不是某一個明確的、特指的人，也不是指某一個特殊的行動，而是一般的處境，一般的關係。  

2. 權柄的大小與使用範圍 

用於對付罪（太 18:15）；關乎對錯（羅 1:32）；屬神的（羅 2:16）。 

對於教會而言，其本身沒有立法的權柄。也就是說，教會自身沒有判斷是非的絕對的權柄，教會

的權柄和依據都是從神而來，只有神有這樣的權柄。 

3. 屬靈權柄的使用 

捆綁和釋放都是以未來完成時態呈現，在經文中表達，現在在在地上所做的，在未來神在天上也

接受之。 

  



第十四課：教會的懲戒（二） 

 

一、 教會懲戒的目的 

1. 原則：恢復與和好 

幫助犯罪、離開主的信徒重新回到神的面前，與神和好，並與弟兄姐妹和好（箴 13:24；來 12:6；

啟 3:19；太 18:15；加 6:1；雅 5:20）。 

在執行最後的步驟，即逐出教會（提前 1:20；林前 5:5）之前，挽回犯罪的信徒。  

2. 降低罪的擴散 

有效的懲戒會讓罪不在教會中散佈，不在教會中持續地擴散，波及、影響到別的信徒（來 12:15；

林前 5:2、6-7）。當罪沒有被控制，被懲戒，被好好處理的時候，會給信徒們一個錯誤的訊息：教會

容許罪的存在，也會讓其他信徒陷入可以犯類似的罪的試探中。 

3. 保護基督的名譽，保護教會的純潔 

教會應當是聖潔的，我們應當保護教會的純潔，而對信徒的犯罪作出相應的懲戒。如此也維護基

督的名，而不至於基督的名被羞辱（羅 2:24；林前 6:6，5:1-2；彼後 3:14；林前 11:27-34；啟 2:14-15）。 

 

二、 需要教會懲戒的罪/罪行 

1. 分門結黨  羅 16:17；多 3:10 

2. 犯姦淫、淫亂  林前 5:1 

3. 懶惰  帖後 3:6-10 

4. 不順服使徒的教導  帖後 3:14-15 

5. 謗瀆、褻瀆  提前 1:20 

6. 異端、假教訓  約貳 10-11 

 

三、 教會懲戒的執行 

1. 原則：越少人知道越好（從少到多） 

私下-兩三個人-教會（太 18:15-17） 

越少人知道，犯罪的人比較容易悔改，也幫助教會中越少的人被這罪影響，也對犯罪的當事人的

名聲、教會的名聲的影響降至最低。 

2. 步驟：逐漸加強，直到達成結果 

教會應當非常小心地懲戒信徒犯罪的問題。如果當事人不在私下的勸誡、面對的第一時間悔改，

便需要加強懲戒的力道，拓展懲戒的範圍：從私下慢慢到由兩三個人（長老），再到教會（太 18:15-17）。

所以，教會要主動但私下幫助當事人。     

3. 要與犯罪卻終不悔改的人保持距離 

若犯罪的弟兄姐妹到最後（一定的時限）仍不悔改的話，便視他為外人——與犯罪的人卻終不悔

改的人保持距離，不與他團契，不給他領餐，不把他當作基督身體的一份子來看（林前 10:17，5:11；

帖前 3:6；帖後 3:14-15；約貳 10-11）。 

 

 

 

  



第十五課：教會的懲戒（三） 

 

一、 對教會領袖懲戒的原則 

A.  從提前 5:19-21 而出的原則 

1. 多人原則 

2. 公開責備（若持續犯罪） 

a. 目的：叫人懼怕（為他人的益處） 

b. 意義：瞭解領袖的問題，幫助恢復 

c. 公開的原則 

（1）讓會眾瞭解領袖犯罪的嚴重性； 

（2）讓會眾瞭解公開處理的必要性，並支持之； 

（3）使罪的影響力降至最低。 

d.  公開責備所傳遞的意義 

（1）不容許罪在教會中； 

（2）加強教會的正直； 

（3）健康關係的體現。 

B. 從提前 3:2 而出的原則 

由於教會領袖的責任不同，所以在處理他們的罪的時候，應當有不同的處理方式。 

 

二、 懲戒的結果與目的：接納悔改的信徒 

1. 接納隨時隨地悔改；以開放、包容、公開地方式接納他們回到教會（林後 2:7-8；7:8-11） 

2. 以溫柔的心挽回犯罪的弟兄姐妹（加 6:1） 

3. 不設定具體的時間表 

4. 耶穌的教導（重點）：放在赦免、饒恕的脈絡中（太 18:15-20，35） 

 

 

 

 

 

 

 

 

 

 

 

 

 

 

 

  



第十六課：認識不同的宗派（一） 

 

一、 一些名詞的定義與解釋 

1. 宗派：數個信仰相同的教會所組成的組合；不同相似信仰組合在一起的團體。 

2. 宗派與大體制：羅馬天主教會、東正教都不是基督新教（protestant）的一部分，也不是某一種宗

派，而是基督教會（Christianity）中很大的一個信仰體制（體系）。 

3. 浸信會本身並不將自己的團體集合視為宗派，而是一種集會。所以他們的集合大會對不同的地方

教會是沒有權柄的，浸信會體系的各地方教會是自治的。 

4. 非宗派/無宗派/超宗派：不喜歡稱自己為某一個宗派的獨立教會。這些教會可能會組成一個團體，

但他們的關係也是非常鬆散的。 

5. 目前宗派的數量：大約超過 3000 個。 

 

二、 禮儀性的教會 

A.  定義與區分 

一般而言，我們稱強調禮儀的教會為高派教會，如羅馬天主教會、東正教、聖公會、路德會等等。

反之，不強調禮儀的教會被稱為低派教會。在高派教會中，強調禮儀、經課、歷史、傳統。  

在禮儀性的教會中，重視聖餐，視其為崇拜的焦點，並重視讀經，整個崇拜以一種秩序、結構進

行崇拜，包括詩歌、信仰告白、認罪、宣赦、讀經、講道、禱告等。 

 

B.  基督教會（Christianity）中大體制 

1. 羅馬天主教會 

在梵蒂岡第二次大公會議後，羅馬天主教會有很大的轉變和改革，如強調平信徒的作用，許可聖

餐以當地語言進行等。但他們在很多方面仍然與基督新教有很大的區別，如七聖禮：洗禮與嬰兒洗；

堅振禮（堅信禮）；聖餐禮；補贖禮（知罪；告解；補贖）；抹油禮；婚禮；按立禮。 

2. 東正教 

1054 年與西方教會分開，在希臘、俄羅斯、烏克蘭、羅馬尼亞等地居多，以希臘文為主要崇拜

語言，並堅持教會的合一。 

東正教的神化（theosis）：不單信神，也要神化——越來越像神（而非成為神、便成神）。所以，

他們認為基督徒的成聖之旅是一個恢復的旅程。東正教也堅持七聖禮，在崇拜中也使用聖像。  

 

C.  新教中的禮儀性教會 

1. 信義宗（路德宗） 

a. 受馬丁路德影響而設立。 

b. 三大唯獨：唯獨聖經、唯獨信心、唯獨恩典。 

c. 福音派：在 16 世紀，因其強調福音，被稱為“福音派”。這裡所講的福音派並非美國 19 世

紀、20 世紀因福音運動而產生的福音派。 

d. 因信稱義：因著信在耶穌基督裡被稱義。 

e. 兩大聖禮：洗禮、聖餐；一些信義宗教會認為有“赦罪禮”； 

f. 信仰告白書：協同書，含《奧斯堡信條》、《奧斯堡信條辯護》、《施馬迦登信條》、《小

問答》、《大問答》、《協同書》等。 



2. 聖公會（安立甘宗、英國國教） 

a.  亨利八世因婚姻之故脫離羅馬天主教會 

b.  形式、禮儀上與羅馬天主教會非常接近 

c.  信仰告白書：《公禱書》 

d.  認為有七個聖禮 

 

三、 改革宗相關宗派 

1. 相關人物 

慈運理（1484-1531）：改革宗神學之父 

加爾文 

2. 加爾文與加爾文主義的區分 

加爾文主義：人的全然墮落；無條件的揀選；有限的救贖；不可抗拒的恩典；聖徒的堅忍（聖徒

永蒙保守）。 

3. 信仰告白書：《多特信經》、《比利時信條》、《海德堡信仰問答》 

 

四、 浸信會 

1. 起源：可追溯至改教時期的重洗派；約翰·司邁斯（John Smyth）的影響 

2. 發展：兩種浸信會 

一般浸信會：堅持亞米念派神學的看法 

特殊浸信會：堅持加爾文主義的看法 

3. 兩個聖禮：洗禮：堅持成人洗禮，且是浸水禮；聖餐：紀念、象徵 

4. 教會治理：地方教會（local church）自立自治；會眾制。 

五、 衛理宗相關宗派 

1. 強調預先恩典（先前恩典）： 

神給每一個人預先恩典，在這個預先恩典之下，每個人都可以回應神給人的救恩的邀請。 

2. 成聖與完全成聖（純潔的愛） 

 

 

 

 

 

  



第十七課：認識不同的宗派（二） 

 

一、 五旬宗及靈恩運動 

A.  靈恩運動的三波之說 

第一波：傳統的五旬節主義； 

第二波：新五旬節主義（靈恩運動）； 

第三波：神跡奇事運動（新靈恩運動）。 

B.  第一波：傳統的五旬節主義 

1. 傳統的五旬宗教會：如神召會；神的教會；四方教會等。 

2. 受約翰衛斯理影響 

約翰衛斯理將屬靈生命分為兩個階段，分別是重生得救與成聖的過程。五旬宗教會由此對屬靈生

命分為兩個部分，且認為需要尋求第二次恩典的祝福：我們的屬靈生命有兩個部分，第一是重生得救，

但這是不夠的。所以我們需要尋求第二次恩典的祝福——聖靈的洗，且以說方言為證。 

3. 兩種說方言的看法：受靈洗時說方言；領受說方言的恩賜而說方言。 

4. 恢復主義：恢復到第一世紀（新約聖經時期）的教會 

5. 與傳統教會：第一波靈恩運動的教會大部分都是比較保守的教會，但與傳統教會的不同的是，

他們教導靈洗，重視說方言。 

C. 第二波：新五旬節主義（靈恩運動） 

新五旬節主義是其他歷史上的傳統宗派教會，如聖公會、信義宗，甚至是東正教、羅馬天主教會

受聖靈更新運動的影響，以至產生靈恩、靈洗的經歷的運動。 

D.  第三波：神跡奇事運動（新靈恩的運動） 

大部分來自獨立教會，大部分接受第一波、第二波運動中的教導。 

  



第十八課：教會的職分（一） 

 

一、 不同的教會治理模式 

1. 羅馬天主教：中央制/主教制 

2. 聖公會：監督制/主教制 

3. 長老會：眾長老治會制 

4. 浸信會：會眾制 

 

二、 教會職分的定義 

公開地被承認擁有責任和權力去執行某一種對教會有幫助的工作或侍奉。如長老、執事、執事會

主席、司庫等等。 

 

三、 使徒的職分（現在還有使徒嗎？） 

1. 寬泛的理解：宣教士、受差傳福音的使者 

腓 2:25；林後 8:23；約 13:16 

2. 限定的理解：耶穌所揀選的十二個使徒 

3. 聖經所描述的使徒的資格 

a.  在耶穌復活後見到耶穌  徒 1:22，2-3；4:33 

b.  是耶穌基督親自差派的 

4. 聖經中除 12 使徒外的使徒 

a.  保羅  

在耶穌復活後見到耶穌  徒 9:5-6，26:15-18 

是耶穌基督親自差派的  徒 26:16-17；羅 1:1；加 1:1；提前 1:12，2:7；提後 1:11 

b.  馬提亞   徒 1:26；啟 21:14 

c.  巴拿巴   徒 14:14 

d.  耶穌的兄弟雅各  加 1:19，2:9；徒 15:13-21  

 林前 15:7-8；雅各書的證據 

e.  其他的可能性：500 個弟兄中的人（林前 15:6）；安多尼古、尤尼亞（羅 16:7）；西拉、提

摩太（帖前 2:6，1:1） 

 

四、 現在還有使徒嗎？ 

在教會歷史中很多有貢獻的教會領袖從來都不會稱自己是使徒，但今日教會中有很多領袖稱自己

是使徒。我們需要很小心的使用這個詞語，應該要按聖經的規範來使用。 

 

 

 

 

  



第十九課：教會的職分（二） 

 

五、 長老（監督、牧師） 

1. 新約中的模式：複數；長老群體  

徒 14:23；20:17；多 1:5；提前 4:14；雅 5:14；彼前 5:1-2；徒 11:30，15:2；來 13:17 

2. 類似的職分 1：牧師  

a. 教師與牧師：表達善於教導 弗 4:11；提前 3:2 

牧師是長老的另一個表達，即長老、牧師、監督是同一個意思 

b.  新約聖經中的用詞：牧養 

牧師這個詞語並未在新約聖經中出現，但有以動詞形式出現：牧養——長老們要牧養教會（徒

20:28；彼前 5:2、4） 

3. 類似的職分 2：監督 

a. 牧師、監督、長老的替換使用 

監督要做牧養的工作  徒 20:28  

長老就是監督  徒 20:17 

監督、長老的替換、交換使用 提前 3:1-2；提前 5:17；多 1:5-7 

 

六、 長老的功能、工作 

1. 治理、管理教會   

a.  提前 5:17：按聖經管理，而非按世俗的方式 

b.  提前 3:4-5：管理自己的家 

c.  彼前 5:2-5：不是勉強，乃是甘心：全人的服事；不是貪財，乃是樂意：喜樂；不是轄制，乃

是榜樣：生命的榜樣。 

d.  來 13:7：與信徒關係密切，有信心，注意做事帶來的影響。 

2. 教導 

a.  弗 4:11   教導的責任 

b.  提前 3:2  有教導的恩賜，喜歡教導與責任 

c.  提前 5:17   

d.  多 1:7  堅守所教導的 

 

七、 長老的按立 

1. 不可急促 提前 5:22 

2. 以按手的方式 提前 5:22；徒 6:6，13:3；提前 4:14 

3. 先受試驗（被評估）  提前 3:10；徒 6:3、5 

4. 要經過禱告與禁食    路 6:12-13 

  



第二十課：教會的職分（三） 

 

八、 執事的職分 

1. 執事：僕人（腓 1:1） 

2. 執事的資格  提前 3:8-13；徒 6 

a.  生命的特質；管理的責任；忠心 

b.  男女有分    提前 3:11；羅 16:1 

c.  動詞：管理、服事  徒 6:2 

 

九、 今日教會中的其他職分 

需在公開的場合中被承認 

厘清工作內容並負起責任 

 

十、 教會其他職分的選立 

1. 不同的方式 

a.  由上而下的選立：天主教 

b.  由下而上的選舉：浸信會 

新約聖經沒有明確的規定，我們可以對不同的作法開放。 

2. 聖經中的一些原則、榜樣：整體參與 

整個教會參與投入，被教會肯定徒 6:3；1:15、23，15:22、25；林後 8:19 

a. 一些模糊的經文 

徒 14:23：可能是與教會一同參與，由使徒代表按立；多 1:5：不排除與整個教會的投入 

b. 權柄是整個教會的：太 18:17；林前 5:4；書信是寫給整個教會的，不是寫給某個人的。 

c. 整體參與的好處：更有責任（提前 5:19）；更加平衡；比較容易治理（出 4:29-31；撒上 7:5-6，

10:24；王上 12:1、15）。 

3. 一些實踐性的提醒 

任期制；肯定任內的弟兄姐妹；信徒參與提名；負責任的體制。 

 

 

 

 

 

 

 

 

 

  



第二十一課：教會的治理模式 

 

一、 長老會制度 

1. 定義與解釋 

由被教會選立的長老組成一個小議會，在這小議會中，各位長老們擁有同樣的權柄來實行管理教

會的職責。來自不同教會的長老組成中會，再組成大會。 

2. 優點 

由多個長老一同治理，便有不同的恩賜； 

遇到問題，如異端，有別的教會來幫助； 

彼此幫補，凸顯聖經的教導。 

3. 商榷之處 

聖經中並未教導長老可以治理不同的教會 

徒 15:1-2，22； 

教會的治理應該是地方性的； 

每個教會都有自己的治理模式。 

 

二、 會眾制 

牧師是教會中唯一的長老（聖經意義上的長老）與長執會一同服事。牧師和執事都是由會眾選立，

牧師的權柄由會眾決定。長執會是為提供建議而設立。 

 

三、 多數地方長老制度 

不只一個長老，也不只一個牧師，牧師只是長老中的一位。牧師和長老與董事們一同治理。   

 

四、 純粹的民主方式 

所有一切事項都需要回到會眾當中，由會友大會來處理。但這種模式本身在聖經中是找不到的。 

 

五、 沒有任何治理的模式 

強調聖靈的工作，認為教會的工作不在於人。這種模式聖經也沒有提及，很容易陷入濫用。  

 

 

 

 

 

 

  



第二十二課：教會治理的實例 

 

一、 參與教會崇拜 

1. 新約聖經多次強調參與地方教會的重要性 

保羅在各地建立教會； 

來 10:24-25 命令信徒在地方教會中有參與。不可停止聚會是一個命令，不是一個建議 

2. 每個信徒應在地方教會被培育 來 13:7、17 

3. 公開性崇拜的重要性  提前 4:13；徒 2:42 

 

二、 離開教會 

1. 離開教會不是一個隨便的議題  來 13:7、17 

很多時候，很多人離開教會都是不是一些重要的事情。 

2. 離開教會的 6 個原因 

a.  當教會宣講異端的時候  加 1:7-9 

b.  當教會不尊重神話語的時候  林前 5:1-7、9 

c.  教會領袖容許錯誤的教導在教會中持續 

d. 容許不聖潔的生活在教會中持續 林前 5:9-11 

e.  明顯地沒有按聖經的原則領導教會 帖後 3:6 

f.  當教會有明顯的假冒為善的現象  提後 3:5 

重點：以神的話語為衡量，但不能以只是有不同的意見而隨便離開。 

 

 

 

 

  



第二十三課：選擇教會的原則 (一) 

 

引言：如何選擇一個好的教會 

 

一、 基礎  太 7:24、26 

    好的教會必須要有好的基礎，必須建造在磐石上，而不是建造在沙土上。強而有力的健康教會必

須建造在四個基礎之上： 

1. 對神的話語的重視 

    好的教會必須相信神的話語毫無錯誤，是神借著聖靈所靈感的啟示，神的話語是信仰的基石，也

是實踐的引導。 

2. 強調講道和聖經的教導 

    好的教會必須教會不能只有很多的活動，卻只有稀少的講道；好的教會必須有正確的、高質量的

聖經解釋，重視講道與教導。 

3. 在意他所信的教義 

    好的教會必須對於基要真理非常清楚，包括：耶穌乃童女所生、耶穌的神性、人性的墮落、耶穌

贖罪的工作、十架與復活的教導等等。 

4. 重視信仰的實踐 

    好的教會對於信仰不會只停留在知識層面，而是更重視如何把信仰在生活當中活出來。 

 

 

 

 

 

  



第二十四課：選擇教會的原則 (二) 

 

二、 架構 

1. 教會的治理 

2. 教會的秩序 

3. 教會的目標  林前 9:26 

4. 教會的大小：小教會溫暖，大教會功能多，但對個人而言，如何？ 

 

三、 功能 

1. 是否幫助每位弟兄姐妹發揮恩賜 

2. 傳福音與社會關注 

3. 幫助信徒緊緊跟隨主耶穌基督 

4. 充滿愛 

 

四、 環境（氛圍、文化） 

1. 尊主為大  箴 9:10 

2. 誠懇的信心的氛圍  來 11:1、6；弗 3:20 

3. 犧牲的精神（捨己）  羅 12:1；林後 8:3；腓 2:3-4 

4. 領袖與信徒之間的關係  帖前 5:13 

5. 合一的靈  約 13:34-35；林前 1:10-17，3:1-9 

 

五、 我與教會 

1. 這間教會是否讓我有服事的機會 

2. 這間教會是否讓我的屬靈生命有成長 

3. 我可以為這間教會做什麼 

4. 我是否願意全方面投入這間教會 可 12:30；羅 12:1 


